
我國漁船保險補助
現況及展望

圖片來源：Shutterstock

壹、前言

漁船是漁民的生財工具，也是重要財

產，漁船海上作業受天候、海象或其他不

可抗力因素影響，風險較高，建造一艘漁

船所需成本極高，若發生意外導致漁船毀

損，將造成漁民財產重大損失，甚至影響

生計。為保障漁民財產安全，政府採取保

險補助或遭難救助（二擇一）方式，降低

災害的風險及減少損害。

以保險而言，保險之目的主要在分散

風險，為可能發生之損害預作準備以填補損

失，一般民眾對於汽機車或房子等重要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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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較高，為保障漁民生命財產安全，安

定漁業經濟，政府導入保險機制分散風

險，臺灣省政府於43年即訂頒臺灣省獎

勵漁船保險辦法，補助漁船主投保保險；

精省後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現為農業

部）於89年10月公告臺灣地區動力漁船

所有人獎勵保險要點賡續辦理補助漁船保

險措施；後續為符合法令於101、102年

修訂內容並公布動力漁船所有人保險獎勵

辦法，112年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農業部設

立，又修訂部分條文規定實施迄今。

參、制度變革

政府對於漁船保險補助對象係總噸

位未滿100噸之漁船、漁筏、舢舨，占我

國漁船總數超過9成。

漁船保險補助制度歷經3個階段變

革，說明如下：

一、�比例制（43年至100年）

（一）�依漁船噸級別給予保費70％至

40％補助。

（二）�每 年 申 請 漁 船 保 險 補 助 者 不 到

2,000艘，且多為50噸至100噸之

漁船，不及全國漁船數10分之1，

另總噸位未滿20噸小型漁船投保

例偏低。

產，每年多會以投保產物保險方式保障自身

財產安全；為保障漁民海上作業生命財產安

全，讓漁船主有投保漁船保險轉嫁風險的

概念，雖然漁船保險不屬於農業保險範疇，

但政府對於這部分還是很重視，於民國43年

即補助漁船主辦理漁船保險迄今，藉以降

低經營風險。

至於救助部分，因部分漁民的漁船老

舊，保險公司不願承保，政府為該等未有保

險之漁船主，於61年起即對遭難漁船主予以

救助，進而安定海上從事漁業之漁民及其

家屬生活，該措施可說是漁船保險獎勵之

輔助措施。

該兩項措施均為政府照顧漁民的福利

措施，本文將介紹漁船保險補助制度。

貳、法令沿革

國家基於對人民生存照顧之義務，

應採取各種措施，改善社會各階層成員之

生活條件，漁民相較於社會其他人民屬弱

勢族群，因此更需予以照顧。為照顧漁民

生命財產安全，漁業法第53條之1規定：

「主管機關得就漁船海難救護互助、遭難

漁民與漁船救助、獎勵動力漁船所有人及

漁民海上作業保險等相關事項，訂定辦法

辦理之。」

漁船海上作業受天候海象因素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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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�保費補助集中於中大型漁船，因未

訂補助次數及金額上限，致政府福

利措施僅少數漁船主受惠，預算缺

口逐年擴大。

�二、�比例制與全額制並行（101年至

107年）

（一） 100年起漁業署多次邀集各漁會及

漁業團體溝通協調後達成共識，調

整漁船保險補助方式，並對既有補

助方式訂定緩衝機制，將補助方式

調整為全額制及比例制二種。

（二） 建造漁船多需向金融機構貸款，並

以漁船為擔保，故實務上投保漁船

保險多以新建造漁船居多，其貸款

年限一般為7年，因漁船保險係產

物險為1年期。爰此，漁船保險補

助以漁船受補助保費次數是否累計

逾7次而區分不同補助基準。

（三） 受補助保費累計已逾7次，以全額

制補助，即依漁船噸級別分別補助

不同金額，補助金額係以漁船平均

保費及政府可負擔預算來估算訂

定。

1.�總噸位未滿20噸：補助4,000元。

2.�總噸位20噸以上未滿50噸：補助

6,000元。

3.��總噸位50噸以上未滿100噸：補

助8,000元。

（四） 受補助保費累計未逾7次，得選擇

以比例制或全額制補助，比例制

即依漁船噸級別給予保費100％至

40％補助，但金額有上限。

1.�總噸位未滿5噸：補助全額，最

高4,000元。

2.�總噸位5噸以上未滿10噸：補助

70％，最高6,000元。

3.�總噸位10噸以上未滿20噸：補助

70％，最高2萬元。

4.�總噸位20噸以上未滿50噸：補助

50％，最高5萬元。

5.�總噸位50噸以上未滿100噸：補

助40％，最高15萬元。

三、�全額制（108年後迄今）

國家基於對人民生存照顧之義務，

應採取各種措施，改善社會各階層成員之

生活條件，漁民相較於社會其他人民屬弱

勢族群，因此更需予

（一）� 總噸位未滿20噸：補助4,000元。

（二） 總噸位20噸以上未滿50噸：補助

6,000元。

（三） 總噸位50噸以上未滿100噸：補助

8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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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提高漁船保險補助之作為

�一、�101年漁船保險制度調整後，為

宣導漁船主踴躍投保漁船保險，

漁業署採取下列措施提高漁船保

險投保率

（一）�政策支持：長官在各種場合（如農

業首長會議、漁會總幹事工作會

報）一再公開宣示為漁船保險補助

為重要政策，並以公文要求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各漁會能配合

辦理。

（二）�積極宣導：印製海報及宣導摺頁送

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漁會，

在漁業推廣月刊及漁友月刊刊登廣

告、發布新聞稿、透過漁業廣播電

台廣播宣導、LED宣導牆及至各漁

會宣導講習。

（三）�透過漁會辦理：輔導漁保社與各漁

會合作辦理漁船保險，漁船主可就

近至各漁會投保。

（四）�公開表揚：利用每年中華民國全國

漁會辦理漁會總幹事工作會報，頒

發獎狀表揚辦理績效良好漁會。

（五）�主動服務：漁業署每年定期把各漁

會轄區有投保紀錄，尚未續保漁船

名單造冊提供給各漁會，請其通知

漁船主投保。

圖片來源：Shutterstoc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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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�將漁會辦理漁船保險補助績效納入

漁會考核項目，促使漁會將其列為

重要工作積極推動。

（七）�建立審查標準作業流程，簡化申請

文件，加速申請經費核撥時效。

（八）�建置漁船保險補助管理資訊系統，

辦理教育訓練，供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及漁會等單位快速建檔

及瀏覽資料查詢。

二、�經各界努力配合下，漁業署辦

理漁船保險補助艘數已從100

年1,914艘（8.7％；投保率=

漁船保險數� /� 100噸以下漁船

數）至113年增加為9,974艘

（48.8％），其中總噸位未滿

20噸漁船及漁筏投保成長最多，

從100年1,337艘至113年增加

為9,079艘，現行漁船保險補助

制度使更多漁民享受政府福利措

施，讓其財產安全更獲保障（如

圖1）。

�伍、�問題探討

一、漁船保險仍有成長空間

113年漁船保險補助有9,974艘，與

當年度申請用油補貼漁船艘數12,051艘，

顯示仍有成長空間。

圖 1、歷年辦理保險漁船統計
資料來源：漁業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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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預算有限無法隨申請漁船數增加

近年政府財政拮据，預算逐年遞

減，102年漁船保險補助預算6,000萬

元，108年後因改為全額制，補助負擔

減少預算調減，114年預算僅剩4,500萬

元，倘補助漁船艘數持續增多，現有預算

將無法支應。

三、漁船遭難救助金高造成比較利益

目前漁業署及部分縣市政府對於未

申請漁船保險補助之漁船遭難，尚會給予

漁船海難救助金，兩者相加可能都超過基

本保險理賠金，因此造成該等縣市之漁船

主較無意願投保保險；另以政府支出來

看，對於漁船保險，漁業署對採每艘漁船

最高補助8,000元，但若未保險之漁船遭

難，救助金最高15萬元，兩者之目的均

為減少漁民損失，但給付相差18.75倍，

對於政府負擔並不合理。

四、�漁船保險是產物險不是責任險，

無法強制納保

（一）�漁船保險為產物保險，產物保險屬

非強制險，漁船為個人財產，是否

投保產險，為漁業人基於經營考量

自行決定。另保險法規定，產險

之保額應與保險價額一致，禁止超

圖片來源：Shutterstoc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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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保險，且每艘漁船大小、新舊不

一，保險價額差異大，無法要求強

制投保固定保險金額。

（二）�倘改成強制納保，如同汽機車強制

責任險，只能理賠保險人以外之人

身傷害或其他損失部分，另有固定

理賠額度，對於保險人本身及財物

損失亦未理賠。與現行制度差異甚

大，政策需大幅檢討調整，漁民勢

必負擔部分經費，需與漁業團體妥

為溝通，且政府所需經費更將大幅

提升，尚需從長研議。

陸、解決對策

一、持續宣導提高漁船保險投保艘數

各單位持續辦理宣導措施，提高漁

民保險意識，以增加漁船投保艘數，期讓

有作業之漁船都有保險保障。

攝影：黃徹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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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持續爭取寬列經費辦理漁船保險

現行漁船保險補助制度實施已超過

10年，每年投保保險的漁船逐年增加，漁

業署將持續爭取寬列預算辦理是項工作。

三、�檢討調降遭難救助金與漁船保險

補助金相同

為消除比較利益，建議檢討遭難漁

船筏救助金調降至與全額制漁船保險補助

相同金額或減半，如此不僅可導入漁船主

風險負擔概念及增加投保漁船保險之意

願，有效保障其生命財產安全，也可使政

府支出符合公平性，並可節省經費支應漁

船保險補助經費。

四、�引導鼓勵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重視漁船保險政策

利用每年農業首長會議，籲請各直

轄市、縣市政府共同配合推動是項政策加

碼補助，並對辦理績優之縣市予以表揚，

鼓勵其賡續辦理。

柒、結語

政府辦理漁船保險補助措施由來已

久，漁船保險補助是政府重要福利措施，

可讓漁民感受到政府照顧漁民之美意，

101年調整漁船保險獎勵政策，現已有成

果，期望是項政策能持續精進及獲支持，

使更多漁船主獲得基本保額保障。

圖片來源：Shutterstoc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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